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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合專業之政府機關與民間團體，建構全國綠化教育訓練與技術輔導之網絡

機制，依據各機關團體之專業領域，分區分期召訓參與本計畫之相關人員，藉以

確認各類型之綠化策略與技術，並向全國民眾全面宣導本計畫之施政理念與願

景；分佈於全國各地之林業相關機關，將負起區域性技術輔導之責任，期能協助

全國各界積極參與並執行平地景觀造林及綠美化之工作。至於綠化績效及全國綠

資源之動態資料，亦將建立資訊系統，以長期監測及適時改善。

2.

於計畫期程內，林務局、林試所暨實驗林相關林務單位擬完成各項造林、撫育、

營造複層林暨次生林天然更新等作業，並加強民營林業之輔導工作。工作要項概述

如次：

1 1,120

2 1,622

3 120,500

4 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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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立林農輔導組織14處，並每年定期召開林農組織聯繫會議，就生活、福利、

經濟發展和服務等進行檢討。

輔導施行混農林業14處、栽培森林副產物，生產農、林產品，增加收入。

輔導山村地區建立林業產銷及林業工程體系14班，以擴大集團運作，改善經營

管理及產銷功能。

輔導民有林造林木、竹更新撫育與經營改善1,277公頃，以培育優質材。

6

對於環境衝擊程度較高之保安林、水庫集水區等之違法侵占國有林班地種植檳

榔者及新占用墾植者應優先處理。

藉由各類宣導方式，配合林業政策，加強宣導愛林、護林、保林等推廣工作。

出租林地遭違約種植檳榔、茶樹等農作物，輔導林農以漸進方式，逐步改正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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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強化達觀山、淡水紅樹林等現有解說教育館功能，並於適

當地點規劃新設保育解說教育館、中心等。

加強林務局雙溪熱帶植物園之整建，保育各種植物種，進

行植物生理生態研究，提供日常生活及學校教育之生態教

材，並供應植物生態、演化及植物型態和環境相關的資

訊，落實本土生態教育。

培訓解說教育人才，推動保育義工制度，加強各保護區及

森林遊樂區解說服務。

5

舉辦保育教育推廣活動，加強民族生物學之研究，推動鄉

土教育，落實保育理念社區化。

補助及委託社區與非政府組織進行保護區生物資源調查、

維護等計畫，並主動邀請鄰近社區民眾經營資源永續利用

事業。

鼓勵傳統技能之傳承，尊重與保障原住民族生存權益及發

展機會。

妥善定位私人管理角色，協調土地所有人、占有人、土地

管理者等，共同建立和應用永續性管理方式，推廣合乎生

物多樣性保育原則之生態旅遊，達成自然保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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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90 完成嘉義及南投處所轄阿里山事業區、東勢處所轄大甲溪事業區、南投

處所轄濁水溪事業區之森林資源調查與生態系經營計畫草案之擬定。

91 預計完成南投處所轄埔里事業區、屏東處所轄旗山事業區及新竹處所轄

大湖事業區之森林資源調查與生態系經營計畫草案之擬定。

92 預計完成花蓮處所轄林田山事業區、屏東處所轄荖濃溪事業區、新竹處

所轄南庄事業區及台東處所轄大武事業區之森林資源調查與生態系經營計畫草案

之擬定。

93 預計完成屏東處所轄屏東、潮州事業區、台東處所轄台東事業區、羅東

處所轄和平事業區及新竹處所轄竹東事業區之森林資源調查與生態系經營計畫草

案之擬定。

2

設置永久樣區－擇定森林不同結構地區，設置具代表性之固定調查樣區，以供各

項生態因子動態演替之監測。90~93年度預計完成設置、調查全島國有林班地內

永久樣區2,847個。

設置溪流及濱岸地帶動、植物生態監測站－提供經營活動執行後對生態系的影響

程度、動態變化及演替方向是否符合原規劃目標之可靠資訊。90~93年度：配合

各事業區之森林資源調查情況而設置監測站。

預定自90年度起至93年度分四年辦理全島國有林班地內85條林道之維護改善及水

土保持工作，並優先治理921震災受損之林道。

預定於90年度至93年度，四年間實施清查營造保安林5,802公頃，檢訂保安林

104,423公頃。

辦理921震災辦公廳舍災後重建及工作站改建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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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全面調查國有林班地內崩塌地地點、面積，建立資料庫並

提供治理對策之建議作為治理計畫之依據。

從崩塌地源頭整治分區段進行包括源頭裂縫勘尋及填補、

崩塌地源頭截水分水排水、危木處理，坡腳穩定、坡面植

生綠化、蝕溝控制等以抑制坡面崩塌擴大，減緩土石產生

及崩落，減少土石流材料來源。

採用鄉土原生材料及自然工法，落實生態保育、維持生態

平衡及自然景觀。

依據行政院核定之「加速全面造林整治土石流實施計畫」

在急陡裸露坡面、破碎帶、崩塌地及滑落地等植栽不易成

功處，實施崩塌地基礎工程配合植生工程。

2

全面調查國有林班地內土石流危險溪流、荒溪及坑溝及其

現有動、植物，建立資料庫並提供治理對策之建議作為治

理計畫之依據。

檢討以往工法，在不同環境、不同災害原因採用因地制宜

之自然生態工法，兼顧防災及自然景觀保全，避免使用過

多之人為加工材料。

防砂治水工程之施建以構造物低矮化、坡度緩和化、材質

自然化、斷面多樣化、造型柔和化及經濟化等原則以達到

計畫之目標。

透過環境生態教育及實務上之解說、推廣，建立保護生態環

境之觀念，並直接落實於防砂治水工作設計、施工理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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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運用森林大自然環境，建設設備完善之森林遊樂區24

處，以提供安全、舒適、高品質之休閒渡假場所。

（2）建立森林自然教育解說制度，藉由環境教育之推廣，引

發遊客對自然生態環境之關注與愛護，並發揮森林之自然

教育功能。

（3）於北、東、南、中各尋一生態素材豐富之森林遊樂區，

建立森林生態教室，並配合學校自然生態鄉土教育，以提

供自然環境教育之戶外教學場所。

（4）建立完善便利的旅遊資訊管道，以減少環境衝擊，推展

生態旅遊。

（5）完成921地震後相關之遊樂區重建、整建工作，加強自

然教育推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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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蒐集並研析國內外案例及登山團體意見。

建立各類步道選線、定線規範。

研訂步道構成設施之選址、規劃、設計、施工規範及圖例。

如：步道基本設施、服務設施、安全設施、解說設施等。

研訂各類步道設施工程單價計算模式。

研訂各類步道使用規則及其標幟系統。

統合建立通過各類不同屬性區域注意事項，建立各類步道

維護及管理準則。

2

針對已進行過之步道資源調查及記錄，進行步道既有相關

文獻之收集、彙總及分析，建置步道系統資料庫。

分年選定不同步道進行生物、地理、地質、水文、歷史、

史蹟等資源調查，以為步道功能規劃使用，並用作環境解

說題材。

配合步道系統資料網站的建立，逐時寫入資源調查資料，

建立步道系統環境資源資料庫。

3

—依據步道系統之實質情境屬性，對於步道之天

然資源，如水資源、野生生物、土地型態、氣候等，和人為

設施如人文史蹟、防災功能、社區聯繫、山村經濟發展等相

關資源進行評估與分析，以為步道系統之規劃設計。

—本局邀請經建會、內政部營建署、交通部

觀光局、教育部、退輔會森林保育處、原住民委員會、體育

委員會等各相關單位，組成協調推動小組，以推動、協調執

行國家步道系統計畫之各項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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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積極推動生態環境保育政策，貫徹全民保育共識，達成地球村國民應享有之生態

環境。

2.辦理生物物種生態資源之調查及研究、監測工作，對於國內生態之維持與平衡具

實質之意義。

3.整合國內自然保護區系統，協調經營管理單位，發揮人力資源最大功效，達到人

員及資源合理之運用。

1.實施森林生態系永續經營之後，將可提供更多國人休閒遊憩與環境解說教育機會、

提昇生活環境品質(吸收二氧化碳製造氧氣以減少空氣污染、降低噪音為害、美

化環境)及改善野生動植物棲息環境、增加綠色資源及生物多樣性、減少因天然災

害所需付出之社會成本，對於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通過「京

都議定書」所規定碳排放減量之要求，具正面意義，並可提升我國在世界上自然

保育及環境保護之形象等諸多效益。

2.建立森林生態系長期監測系統，以掌握森林動態變化，適時調整森林經營策略。

1.造林建設所產生之價值，除改善生態環境及其他國土保安等公益功能外，對於發

展工商業之水資源及穩定之氣候環境有不可衡量的貢獻。

2.維持森林木材的長期生產力及生物多樣性維護，並能發揮森林公益效能及遊憩休

閒、教育之功能。

1.從實質環境、經濟、社會等層面，兼顧實質建設、環境及景觀維護與當地產業文

化資源等各相關條件，推展森林生態旅遊系統，審慎評估並規劃合適之登山步道

路線，建立國有林登山步道系統，充實登山安全及避難設施，連結森林遊樂區，建

構國家森林生態旅遊網絡系統。以人性化之森林生態系經營，考量社會群眾意見，

並加以適當整合，以發揮森林資源對社會的使命。

2.提供舒適安全遊憩場所，紓解目前國內旅遊壓力並吸引每年500萬之遊客人次。

3.將住宿餐飲設施，導入企業經營管理理念，提升遊憩服務品質。藉民間資金投入，

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4.利用環境教育及解說服務功能，推動生態旅遊，促進國民參與林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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